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甬卫办医政〔2015〕40 号 

 

 

各县（市）区卫生计生局（文卫局、社管局），市级医

疗卫生计生单位： 

    为提升我市医学科技创新能力，发挥科技对医疗卫生计

生的支撑及引领作用，根据《宁波市医学科技计划项目管理

暂行办法》（甬卫发〔2013〕112 号）规定，组织开展 2015

年宁波市医学科技计划项目申报工作，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

下： 

    一、重点支持领域 

    （一）常见病、多发病、重大传染病诊治技术研究； 

    （二）重大疾病临床转化医学研究及早期干预技术研

究； 

    （三）新技术、新方法在临床诊治中开发应用及基层卫

生适宜技术推广应用研究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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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（四）重大疾病的中医药诊疗技术研究。 

    二、申报方式 

    （一）申报主体 

    全市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医疗卫生计生单位均可申报，

不受理个人申请。鼓励全市医疗卫生计生单位中青年卫技人

员申报，重点支持副高及以下职称卫技人员。 

   （二）申报程序 

   1.实行书面申报，项目组要如实填报《宁波市医学科技

计划项目申报表》（附件 1）和《可行性报告》（附件 2）。 

   2.各归口管理单位要对申报项目真实性、可靠性进行审

核并论证，严格把好推荐关，并向市卫生计生委推荐。 

   3.书面材料报送包括以下材料：（1）项目申报表；（2）

可行性报告；（3）项目负责人专业技术职称证书及身份证复

印件；（4）两家及两家以上单位联合申请的项目，应提交项

目合作协议。合作协议应明确各方的研究内容、成果提交的

时限、经费的来源及分配方式等主要内容，并经法人单位盖

章。 

    三、申报要求 

    （一）具有以下情况之一不得申报： 

    1.不符合市医学科技计划资助范围的项目； 

    2.已承担局级及以上项目二项以上（含二项）尚未完成

者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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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3.以往承担项目验收未通过者；或不按规定时间完成验

收的，且未办理延期手续的； 

    4.已获其他科技计划基金资助的项目或已申报 2015 年

市级科技计划项目。 

    （二）实行限额申报 

    各县（市）区卫生计生局归口管理推荐项目总数原则不

超过 6项；各市级三甲医院推荐项目总数原则不超过 6项，

其他市级医疗卫生计生单位推荐项目总数原则不超过 3项。 

    （三）项目实施年限一般为 2 年。 

    （四）申请资助经费每项不超过 3 万元,市级医疗卫生

计生单位承担项目由市卫生计生委予以经费资助；各县（市）

区医疗卫生计生单位承担项目由当地卫生计生行政部门予

以经费资助。项目承担单位对项目予以经费配套。 

    四、其他事项 

   （一）项目申报受理截止时间为 2015 年 6 月 30 日，上

报书面材料一式 2 份，并以邮件形式上报电子版。申报项目

由各县（市）区卫生计生局、市级医疗卫生计生单位汇总后

统一报送至市医学会综合办公室（迎凤街 25 号 5楼）。 

   （二）联系方式 

    联系人：原宁波市卫生局医政与中医处，邓勤智，电话：

87363785；市医学会综合办公室，鲁胜男，阮晓曦，电话：

87294098，E-mail:nbmed@126.com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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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1.宁波市医学科技计划项目申报表 

          2.可行性报告 

 

 

宁波市卫生计生委办公室 

（原宁波市卫生局办公室代章） 

2015 年 6月 4 日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抄送：解放军第一一三医院，市精神病院，市康复医院，市安康医院。 

宁波市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办公室          2015 年 6 月 5 日印发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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